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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部门概况

一、部门职能

（一）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本部机构设置、职能

1.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本部设有10个职能科室：办公室（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）、人事科（监察室）、文化市场与产业科（网络文化管理科）、出版管理科（版权管理科）、公共文化科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科、文物科、艺术科（对外文化管理科）、广电影视管理科、行政审批科（法制科）。

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主要职能： 
　　（1）贯彻执行中央、省、市有关文化艺术、广播电影电视、新闻出版、版权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起草有关地方性法规、规章草案；拟订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、广播电影电视、新闻出版、版权等方面的发展规划和管理办法，并组织和监督实施。
　　（2）指导协调文化产业发展。
　  （3）管理文化艺术事业，指导文化体制改革；协调指导艺术创作和艺术生产，扶持代表性、示范性、实验性文化艺术品种；管理全市性重大文化活动。 
　　（4）组织协调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，指导和管理文物、博物馆事业，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普及工作。
　　（5）指导和管理公共文化、图书馆工作，管理市级公共文化设施。
　　（6）负责广播电影电视行业行政管理和业务指导。
　　（7）负责娱乐、演出、音像、美术品、动漫、网络文化市场管理工作。
　　（8）负责新闻出版行政管理工作。
　　（9）负责版权行政管理工作，协调处理涉外版权事宜。
　　（10）管理对外文化工作和对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文化交流工作。
　　（11）指导艺术教育工作，统筹规划文化、广播电影电视、新闻出版、版权专门人才的培养及有关科研工作。
　　（12）负责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工作，负责对文化经营活动进行行业监管，对从事演艺活动的民办机构进行监管。
　　（13）指导县（区）文化、广播电影电视、新闻出版、版权工作以及相关行业协会、学会、研究会工作。
　　（14）承担市文化市场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市“扫黄打非”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。
　  （15）承办市委、市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2.人员情况

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本部共有财拨人员82人，其中行政机关在职人数39人, 工勤人员4人，退休人员39人。

（二）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所属单位：汕头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基本情况

1.汕头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为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（市版权局）直属副处级行政机构，以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（市版权局）名义对属地文化市场实施综合执法，统一行使文化市场行政处罚以及相关的行政强制、监督检查职能，内设4个队室，分别为办公室（加挂指挥中心牌子）、案审室、督察队、机动队。

主要职能：查处演出和娱乐、网吧及互联网上网服务、电子游戏、美术品销售、文物经营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；查处广播电视采编、制作、播放、传输（传输覆盖网）节目中的违法行为；查处违法安装和设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；查处违法接收、传送境外卫星电视节目和走私盗版影片放映行为；查处图书、报纸、期刊、音像制品、电子出版物、网络出版、计算机软件等方面的违法违规出版活动和印刷、复制、出版物发行中的违法经营活动；查处盗版侵权行为；承担“扫黄”、“打非”有关工作任务；督察、指导、协调县（区）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开展对属地文化市场执法工作。

2. 人员情况：汕头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现有财拨人员23人，其中在职人员20人，工勤人员3人，退休人员2人。

（三）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所属单位:汕头市图书馆基本情况

1.汕头市图书馆属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二级单位，设置11个部门：图书采访部、编目中心、图书借阅部、报刊部、读者服务部、技术部、信息咨询部、特藏部、少儿部、研究辅导部、办公室。

主要职能:收集、储藏图书文献，为读者提供图书资料、文献信息服务。

2.人员情况：核定事业编制65人，2017年初在职实有62人，离休2人，退休29人。

（四）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所属单位:汕头市博物馆基本情况

1. 汕头市博物馆内设办公室、保管部、公共教育部、陈列展览部、文物考古研究部等5个部室。

主要职能：负责文物调查、收集、整理、保护、研究、展览等工作，按资质承担文物考古工作。

2. 人员情况：核定事业编制23人，政府购买服务名额5人，合共28人；实有在职人员27人；退休人员4人。

（五）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所属单位:汕头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基本情况

1. 汕头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内2个职能部室：办公室、业务部。

主要职能：汕头市革命历史博物馆（汕头市东征军革命史迹陈列馆、汕头市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）负责文物保护、陈列展览、宣传、研究、学术交流等工作。

2.人员情况：核定事业编制8人，政府购买服务2人，合共10人；退休人员2人。

（六）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所属单位: 汕头市艺术研究室基本情况

1.汕头市艺术研究室内设办公室、创作研究部两个部室。

主要职能：汕头市艺术研究室是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直属公益一类、财政全额拨款、正科级事业单位。承担戏剧、潮乐的艺术研究和创作，艺术档案保管，开展艺术研讨活动。

2.人员情况：核定事业编制8人，现有财拨人员16人，其中：事业在职人员7人;离退休人员9人，其中退休人员8人。其中，按职务划分，正科长1名，副科长1名；按职称划分，高级职称3名，中级职称2名，初级职称1名。

（七）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所属单位: 汕头市文化馆基本情况

1．汕头市文化馆设办公室、活动策划部、创作调研部、培训辅导部、文化创意产业部、信息部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七个部室。

主要职能：组织开展具有导向性、示范性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；辅导农村、社区、企业等开展群众文化活动，辅导、培训辖区内文化馆、站业余干部及文艺活动业务骨干；组织、指导、研究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；组织开展群众文艺理论研究，搜集、整理、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；执行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划、计划和工作规范，组织实施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、认定、申报、保护和交流传播工作；指导基层文化馆工作及群众业余文艺团队建设，为基层文化馆提供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；推进文化馆数字化、信息化平台建设，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，开展数字文化信息服务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；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等。

2.人员情况：核定事业编制35人，单位现有事业编制在职人员33人，退休人员25人，讲解员及安保、清洁人员等临聘人员12人。其中，按职务划分，正科长1名，副科长2名；按职称划分，高级职称1名，中级职称11名，初级职称11名。

（八）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所属单位: 汕头市潮乐传承保护中心基本情况

1．汕头市潮乐传承保护中心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内设办公室、潮州音乐研究室及传承展演部，宗旨和业务范围是：承担潮州音乐的研究、创作以及传承保护和展演展示等工作。

2. 人员情况：核定事业编制34人，实有在职人数23人，离休1人，退休15人。

（九）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所属单位：广东潮剧院基本情况

1．广东潮剧院为公益一类,院本部核定事业编制57人,内设5个职能科室:艺术创作室、理论研究室、人事秘书科、业务办公室、潮剧艺术博物馆。下属设3个事业单位，为公益一类、核定事业编制160人、分别是：广东潮剧院一团、广东潮剧院二团、汕头市潮剧团。

主要职能：担负潮剧剧目创作、艺术理论研究、潮剧历史资料收藏、归档管理的任务；为潮剧剧种培育潮剧编、导、作、演员、演奏员等方面人才；抓好艺术生产，排演好剧目，实施精品战略，继承传统，大胆创新，积极参加国家、省、市重大艺术活动，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，开展对外文化交流，拓展海外演出市场，扩大潮剧剧种知名度。

2.人员情况：全额补助事业单位部分：广东潮剧院本部共有事业编制57名,单位实有在职人员57人，离休人员3人，退休人员161人。

定额补助事业单位部分：广东潮剧院下属单位共有事业编制160名,实有在职人员131人。

（十）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所属单位：汕头文化艺术学校基本情况

1.汕头文化艺术学校、汕头戏曲学校成立于1959年，是一所全日制国家艺术中等职业学校。学校二块牌子、一套人马，正处级建制事业单位，机构类别为公益一类。设置五个处室：办公室（学校党政的办事机构，后勤工作的职能管理部门）、教导处（学校教学工作的职能管理部门）、学生科（学校学生工作的职能管理部门）、艺研室（学校艺术教育研究和创作工作的职能管理部门）、监察室（学校纪检监察工作的职能工作部门）。

2.人员情况：核定事业编制88人，实有在职人员77人、退休人员63人。 

（十一）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所属单位：汕头市文化剧团（定额补助事业单位）基本情况

1．汕头市文化剧团为：汕头市歌舞团、汕头市话剧团、汕头市杂技魔术团三个剧团，为定额补助事业单位。

汕头市歌舞团是公益二类事业单位，内设办公室、业务演出部、艺术部，宗旨和业务范围是：承担市各项大小型文艺演出活动、创作歌舞节目和展演展示等工作。

汕头市话剧团是公益二类事业单位，内设办公室、业务演出部、艺术部，宗旨和业务范围是：承担市各项大小型文艺演出活动、创作话剧小品节目和展演展示等工作。

汕头市杂技魔术团是公益二类事业单位，内设办公室、演员队、艺术室，承担市各项大小型文艺演出活动、艺术表演、对演出节目进行编排、指导。

2. 人员情况：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下属文化剧团共有财政核补在职人数45人，离退休人员90人，其中：离休人员1人，退休人员89人。

二、部门预算单位构成

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和综合预算编制原则, 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2017年部门预算的编制范围包括：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、汕头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、汕头市图书馆、汕头市博物馆、汕头市革命历史博物馆、汕头市艺术研究室、汕头市文化馆、汕头市潮乐传承保护中心 、广东潮剧院、汕头文化艺术学校、汕头市歌舞团、汕头市话剧团、汕头市杂技魔术团等13家单位全部收入和支出。

第二部分 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2017年部门

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收支预算情况说明

（一）收入预算说明

2017年收入预算10430.14万元，比2016年预算数增加534.23万元，原因是工资正常晋升、项目增加、上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经费结转。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 9949.66 万元（预算拨款9516.92万元，非税拨款232.74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0万元，财政专户拨款200万元），比2016年预算数增加534.23万元，原因是工资正常晋升、项目增加、上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经费结转；其他收入0万元。

（二）支出预算说明

2017年支出预算10430.14万元，比2016年预算数增加534.23万元，原因是工资正常晋升、项目增加、上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经费结转。其中：财政拨款支出9949.66万元（预算拨款9516.92万元，非税拨款232.74万元，政府性基金拨款0 万元，财政专户拨款 200万元）。按用途划分，基本支出预算6130.24万元，项目支出（含建设项目）预算4299.9 万元。

二、其他事项说明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说明
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60.12万元，比2016年预算数减少12.22万元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14万元，比2016年预算数增加14万元，主要原因是：增加对外文化交流、开展文物征集业务活动需要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24万元，包括公务用车购置费0 万元和公务用车运行费24万元，比2016年预算数减少10.34万元，主要原因是：节约公务用车开支；公务接待费22.12万元，比2016年预算数减少15.88万元，主要原因是：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深入推进，公务接待费大幅减少。
（二） 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说明

2017年本部门（含下属单位）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117.4万元 ，比2016年增加3.1万元，增长3%。主要原因是：人员增加，公用经费也随着增加。

（三） 关于政府采购预算说明

2017年本部门各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410.9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预算251.9万元、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82万元、政府采购服务预算77万元。

（四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

截至2016年12月31日，本部门共有车辆12辆，其中，副厅（市）级及以上领导用车0辆、一般公务用车12辆、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、其他用车0辆；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（套）。2017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情况为0。

（五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说明

2017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6个，主要民生项目包括：文化场馆免费开放、潮剧潮艺三走进惠民活动、高雅艺术演出活动、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配套专项、2016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（中职部分）和对外文化传承与交流经费。绩效目标：完成博物馆、图书馆、文化馆和乡镇文化站的免费开放；每月组织2次潮剧潮艺进社区、进农村、进企业惠民活动；每周五在慧如剧场举行一场演出活动；安排十二场高雅艺术演出；完成农村电影公益放映6588场。对汕头文化艺术学校教学场地进行维修维护，及时补充教学设备;围绕中国梦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，结合汕头市创建国家文明城市主题宣传文艺演出活动，创作排练一批精品节目在海内外演出，宣传提升汕头对外形象。
重点支出项目包括：

1.文物保护修缮专项。绩效目标：以小公园片区历史文物保育活化为重点，推动开埠邮局陈列馆、对外贸易陈列馆、教育博物馆等一批完成修缮的文保单位向市民开放，编制新一批重点文保单位的修缮设计方案，启动老妈宫戏台等新一批文物保护修缮工程，将一批亟需加以保护的文物点评定为第六批市级文保单位，组织一批条件较成熟的文保单位积极申报省级和国家级文保单位，完成省级以上和小公园片区等一批重点文保单位“四有”工作。

2.非遗保护与传承专项。绩效目标：继续完善非遗名录和传承人体系建设，组织做好新一批国家级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和推荐工作，评选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。推进创建国家级、省级潮汕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工作，推动各区县进一步加强非遗整体性保护。组织非遗项目和传承人参加非遗博览会等各种展演展示活动，推动非遗进校园、进课堂、进社区。

3. 文艺精品创作、重大节日文艺演出项目。绩效目标：集中力量打造一批重点剧目，积极备战广东省第十三届艺术节。推动潮剧的普及传承，组织开展潮剧进校园进农村活动。继续办好群众艺术节、潮汕民俗文化节、群众音乐舞蹈花会、“快乐童声”小歌手大赛等品牌活动。
第三部分   专业名词解释

财政拨款收入：是指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的拨款；

财政拨款支出：是指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拨款的支出；

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：是指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是指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、公务用车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桥过路费、保险费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指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项公务接待（外宾接待）费用；

机关运行经费支出：是指为保障机关运行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，包括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手续费、水费、电费、邮电费、物业管理费、差旅费、维修（护）费、培训费、公务接待费、劳务费、工会经费、公务车运行维护费、其他交通费用、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。
第四部分 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

2017年部门预算表（见附件）

PAGE  
16

